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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让让借借喜喜事事搭搭车车收收费费无无机机可可乘乘
省城婚姻登记和婚姻服务将在人员、场所、收费、服装上四分开

尽快完成莲花山殡仪馆建设

济南市民政局加强殡
葬服务窗口的标准化建设，
全面落实殡葬服务项目、收
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程
序、服务承诺、服务监督“六
公开”制度。

民政局将进一步落实
好针对城乡困难群体的基
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政
策，将减免基本殡葬费用
拓展到补贴文明生态安

葬。济南市莲花山殡仪馆
迁建工作已完成立项、设计
等工作，正进入全面建设阶
段。

此外民政局相关部门
还将在平原地区大力推广
公益性骨灰堂建设，在山区
鼓励兴办公益性骨灰堂，或
按照一村一处、多村一处的
原则，利用荒山兴建生态、
绿色的公益性公墓。

本报2月19日讯 (见习记者
王杰) 记者从19日召开的济

南市民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济南市今年将新增养老床位
5300张、将农村“三无”老人纳
入五保、推行“惠民殡葬”补贴
等政策，并在婚姻登记工作中
实行“四分开”。

据了解，新的一年济南市
民政局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
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老人、
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
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
供养、护理服务，2014年实现新
增养老床位5300张，将建成10处
养老机构，20处城市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确保到2015年，实现
全市新增社会养老床位15000
张，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0张以
上的目标。”济南市民政局局
长赵玉海说。

济南市民政局还将完善农
村公办养老服务托底措施，将
所有农村“三无”老人纳入五保
供养范围，并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适时提高供养标准。依托行
政村、较大自然村，充分利用农
家大院等，兴办农村幸福院、日
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
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据
悉，2014年，济南市将建成50处
农村幸福院。

济南市民政局将按照民政
部《婚姻登记机关等级评定标
准》要求，力争全市有30%以上
的婚姻登记处达到国家3A级婚
姻登记机关标准，规范婚姻、收
养登记工作程序。

2014年，济南市民政局将
依法办理婚姻、收养登记，争取
实现登记合格率保持在100%；
争取实现婚姻登记和婚姻服务
在人员、场所、收费、服装上四

分开。
关于社会组织管理，济南

市民政局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社
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措施。

取消对社会团体筹备成立
和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设
立、变更、注销登记的审批；取
消对法律规定自批准之日起即
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及其
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备

案。
2014年济南市民政局还将

投入500万元，成立社会组织发
展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
方式，对“四个一批”(即“一批
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
织”、“一批示范社会组织”、“一
批社会组织孵化(服务)平台”、

“ 一 批 评 估 工 作 先 进 县 ( 市 )
区”)给予资金奖励。

平阴章丘烈士陵园年内完工
今年，济南市将积极推

进济南战役纪念馆改造提
升和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外
部环境整治方案立项和后
续工程实施工作。平阴县、
章丘市也将加快烈士陵园
建设进度，确保年内主体工
程完工。

清明节后，在市级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评
定工作中，济南市民政局
将力争历城、长清、济阳、
商河4个县级陵园全部达
标，为 2 - 3个陵园申报省
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
位。

头条链接

本报记者 王杰

2 0 1 4年，济南市民政
局将全力建设市、县、乡、
镇四级流浪救助服务网
络，并积极与公安、财政、
卫生等部门沟通合作，进
一步规范弃婴救治救助
工作流程，完善弃婴2 4小
时接收制度，并开展“安
全岛”建设试点，确保弃

婴基本权益。
除此之外，济南市民

政局将总结推广天桥区
堤口路街道社区救助点
试点工作的经验，扩大试
点范围，充分调动城乡社
区、基层组织、公益慈善
组织、志愿者、爱心群众
参与救助服务。

开展“弃婴安全岛”试点

本报“纠四风”专版曾于2013年10月30日报道过
省城某婚姻登记大厅收取“查档费”的行为。

（资料片）


	C05-PDF 版面

